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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发布 2024 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

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的公告》（[2024]第 11 号）的要求，编制组

经广泛调查研究，参考有关国家相关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

基础上，制定本规程。

本规程共有 6 章和 2 个附录，主要技术内容有：总则；术语

和符号；基本规定；处理、分类收集、进场检验、运输与存储；

再生利用原材料；再生利用产品；附录等。

本规程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由新疆大学和

同济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

议，请寄送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建筑工程学院（地址：乌鲁木齐市

水磨沟区华瑞街 777 号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北区建筑工程学院，

邮编 830047，联系电话 0991-8592256，邮箱：lrui@xju.edu.cn）。

主编单位：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

同济大学

参编单位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

mailto:1051273580@qq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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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则

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建筑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法律法

规和推动自治区建筑固体废弃物合理利用，提高建筑固体

废弃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和安全处理水平，保证建

筑固体废弃物利用全过程的规范化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、分类、收集、

转运、资源化利用和再生产品的应用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，尚

应符合国家、行业和自治区现行相关标准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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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语和符号

术语

建筑固体废弃物

对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辅助设施等进行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、装修、拆除、铺设等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

弃物。

再生骨料

由建筑固体废弃物中的混凝土、砂浆、石、砖瓦等加

工而成的颗粒。

再生粗骨料

由建筑固体废弃物中的混凝土、砂浆、石、砖瓦等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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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而成，粒径大于 的颗粒为再生粗骨料。

再生细骨料

由建筑固体废弃物中的混凝土、砂浆、石、砖瓦等加

工而成，粒径不大于 的颗粒为再生细骨料。

再生微粉

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、砖瓦等加工而成，或伴随再

生骨料制备产生的，粒径不大于 的颗粒为再生微粉，

但不包括风化和软弱颗粒。

混凝土石含量

再生级配骨料中粒径在 以上的混凝土块及石

块类材料占再生级配骨料总质量的百分比。

再生骨料混合料

由再生级配骨料配制的混合料。

净水灰（胶）比

净用水量与水泥（胶凝材料）用量之比。

总水灰（胶）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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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用水量与水泥（胶凝材料）用量之比。

净用水量

包括再生骨料 吸水量在内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。

总用水量

包括再生骨料 吸水量在内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。

杂物

再生骨料中除混凝土、砂浆、石块、砖瓦外的其他材

料。

再生砂浆

再生砂浆是由废旧建筑混凝土碎石等原材料通过粉

碎、筛分、清洗等工艺制成的可再生砂浆

再生混凝土

掺用再生骨料和 或再生微粉配制而成的混凝土。掺用

再生骨料的称为再生骨料混凝土，掺用再生微粉的称为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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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微粉混凝土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

以建设工程设计、施工和使用对混凝土性能特定要求

为总体目标，选用优质的再生骨料和 或再生微粉，合理掺

加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，采用较低水胶比并优化配合比，

通过预拌和绿色生产方式以及严格的施工措施，制成具有

优异的拌合物性能、力学性能、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的混

凝土。

再生砖和砌块

以再生骨料为主要原料，按一定比例掺入少量水泥、

石膏、石灰、外加剂和掺合料等材料，经搅拌和压制成型

后，采用蒸压、蒸养或自然养护而成的砖或砌块。

再生路面混合料

指由胶凝材料、再生粗骨料（集料）、再生细骨料（集

料）、矿粉和外加剂等材料组成的混合物，主要用于铺设

路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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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

—再生骨料；

—再生粗骨料；

—再生细骨料；

,0cuf —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试配抗压强度；

,cu kf —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

ckf 、 cf —再生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、设
计值；

tkf 、 tf —再生骨料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、设计
值；

skf —再生骨料混凝土抗折强度标准值；

—砌块的强度等级；

—轴向压力设计值；



7

—再生粗骨料取代率；

s—再生骨料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；

W—砌块或砖的相对含水率；

ω１—砌块或砖的含水率；

ω２—砌块或砖的吸水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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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规定

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场所、制备再生产品的生产

过程、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环保

的规定。

用于生产再生产品的天然骨料、水泥、掺合料、外

加剂等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，且不应

对再生产品耐久性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。

有害杂质含量不足以影响新拌再生混凝土使用性

能的废混凝土均可回收，但下列情况下的废混凝土不可回

收：

废混凝土来自于轻骨料混凝土；

废混凝土来自于有特殊使用要求的混凝土（如处

于辐射和放射性环境的废混凝土）；

废混凝土受硫酸盐腐蚀严重；

废混凝土已受重金属污染；

废混凝土存在碱 骨料反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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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混凝土中含有大量不易分离的木屑、污泥、沥

青等杂质；

混凝土受氯盐腐蚀较为严重；

废混凝土已受有机物污染；

废混凝土中硫化物含量高于 。

再生产品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料

放射性核素限量》（ ）的规定，浸出毒性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一浸出毒性鉴别》（

）的规定。



10

处理、分类收集、进场检验、运输与存储

处 理

建筑固体废弃物处理实行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

和“谁产生、谁承担处理责任”的原则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应当按照下列要求，进行分类处理：

工程渣土进入消纳场所进行消纳；

泥浆进入泥浆预处理设施进行预处理后，进入消

纳场所进行消纳；

装修垃圾和拆除工程中产生的废弃物，经分拣后

进入消纳场所和资源化利用设施进行消纳、利用；

建筑废弃混凝土，进入资源化利用设施进行利用。

需要回填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建设工程或者低洼地、

废沟浜、滩涂等规划外场所用于消纳建筑固体废弃物的，

有关单位应当在消纳场所启用前向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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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
分类收集

建筑固体废弃物减量应从源头实施，宜就地加工利

用和回收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宜按不同的种类和特性分类收集，

进入收集系统前宜根据收运车辆和收运方式的需要进行

破碎、压缩等预处理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严禁与生活垃圾、工业垃圾和危险

废弃物混装收集。

进场检验

再生骨料进场时，应按规定批次对其型式检验报告、

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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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骨料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制备混凝土用的再生粗骨料，应对其泥块含量、

吸水率、压碎指标、颗粒级配和表观密度进行检验；

制备混凝土和砂浆用的再生细骨料，应对其泥块

含量、再生胶砂的需水量比和表观密度进行检验；

制备砌块和砖用的再生粗骨料，应对其泥块含量

和吸水率进行检验；制备砌块和砖用的再生细骨料，应对

其泥块含量进行检验；

同一厂家、同一类别、同一规格、同一批次的再

生骨料，每 或 应作为一个检验批，不足

或 的应按一批计；

再生骨料进场检验结果应满足本规程第 节的

规定。当有一项指标未达到要求时，可从同一批产品中加

倍取样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重新进行复检。复检结果合

格的，可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；复检结果不合格的，

应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。

运输和存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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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固体废弃物运输应采用封闭方式，不得遗洒、

超载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运输车厢盖和集装箱盖均宜采用

机械密闭装置，开启、关闭动作应平稳灵活，车厢与集装

箱底部宜采取防渗措施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运输工具应容貌整洁、标志齐全，

车厢、集装箱、车辆底盘、车轮、船舶无大块泥沙等附着

物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装载高度最高点应低于车厢栏板

高度 以上，车辆装载完毕后，厢盖应关闭到位，装

载量不得超过车辆额定载重量。

再生骨料应按类别、规格分开堆放存储，且应采取

防止杂物混入、人为碾压和污染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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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利用原材料

再生粗骨料

制备混凝土用的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和地方标准《再

生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
再生粗骨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粗骨料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的要求；

再生粗骨料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

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；

再生粗骨料应进行型式检验，并应分别包括表

的全部项目；

再生粗骨料的出厂检验应包括表 中的微粉

含量、泥块含量和吸水率；

再生粗骨料的型式检验及出厂检验的组批规则、

试样数量和判定规则应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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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粗骨料》（ ）的规定执行。

再生粗骨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要求。

表 再生粗骨料技术要求

项目 指标要求

微粉含量（按质量计）， ＜

吸水率（按质量计）， ＜

杂物（按质量计）， ＜

泥块含量（按质量计）， ＜

压碎指标（按质量计）， ＜

坚固性

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试验时，再

生粗骨料经 次循环后，其质

量损失应小于 。

碱集料反应性能

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，由再生

粗骨料制备的试件无裂缝、酥

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，膨胀率

小于 。

有害物

质含量

有机物 合格

硫化物及硫酸盐（折

算为 ，按质量

计），

＜

氯化物（以氯离子质

量计），
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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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颗粒级配

公称颗粒
累计筛余

方孔筛筛孔边长

连

续

粒

级

单

粒

级

再生粗骨料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

料》（ ）执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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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进行多项试验时，如能确保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

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，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

试验。单项试验的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单位：

序

号
试验项目

各自最大粒径（ ）下的最小取样数量

颗粒级配

微粉含量

泥块含量

吸水率

针片状颗粒含量

有机物含量

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

氯化物含量

杂物含量

坚固性

压碎指标

表观密度

空隙率

碱集料反应

按照试验要求的粒级和数量取样

按照试验要求的粒级和数量取样

试样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

料》（ ）执行；

试验环境和试验用筛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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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规定；

颗粒级配、微粉含量、泥块含量、吸水率、针片

状颗粒含量、有机物含量、硫化物、氯化物含量、杂物含

量、坚固性、压碎指标、表观密度、空隙率、碱集料反应

等测试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

（ ）规定。

再生粗骨料的检验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出厂检验项目包括：颗粒级配、微粉含量、泥块

含量、吸水率、压碎指标、表观密度、空隙率；
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 的所有项目，碱

集料反应根据需要进行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

检验：

新产品投产时；

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；

原材料发生重大变化时；

正常生产时，每年一次；

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。

按类别、规格及日产量确定批次：日产量在

及 以下，每 为一批，不足 亦为一批；日

产量超过 ，每 为一批，不足 亦为一批；



19

日产量超过 ，每 为一批，不足 亦为一批；

对于建 构 筑废物来源相同，日产量不足 的可以以连

续生产不超过 天且不大于 为一检验批；

检验 含复检 后，各项指标都符合本标准的相应类

别规定时，可判为合格品。若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标

准要求时，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，对不符合要求

的项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符合本标准者，判定为合格品。

复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者，则判定为不合格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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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细骨料

制备混凝土用的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和地方标

准《再生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
再生细骨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细骨料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的要求；

再生细骨料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

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；

再生细骨料应进行型式检验，并应分别包括表

的全部项目；

再生细骨料的出厂检验应包括表 中的微粉

含量、泥块含量和吸水率；

再生细骨料的型式检验及出厂检验的组批规则、

试样数量和判定规则应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

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的规定执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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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细骨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要求；

再生胶砂需水量比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再生胶砂强度比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再生细骨料的表观密度、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应符

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

项目 指标要求

微粉含量（按质量

计）

值＜ 或合格 ＜

值 或不合

格
＜

泥块含量（按质量计） ＜

单级最大压碎指标（按质量计） ＜

坚固性

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试

验时，再生细骨料经

次循环后，其质量

损失应小于 。

碱集料反应性能

经碱集料反应试验

后，由再生细骨料制

备的试件无裂缝、酥

裂或胶体外溢等现

象 ， 膨 胀 率 小 于

。

有害物 云母含量（按质量计） 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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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含量 轻物质含量（按质量计） ＜

有机物含量（比色法） 合格

硫化物及硫酸盐（按 质量

计）
＜

氯化物（以氯离子质量计）， ＜

表 颗粒级配

方孔筛筛孔

边长

累计筛余

级配区 级配区 级配区

～ ～ ～

～ ～ ～

～ ～ ～

～ ～ ～

～ ～ ～

～ ～ ～

注：再生细骨料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，除

和 筛档外，可以略有超出，但是超出总量应小于 。

表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

项

目

Ⅰ类 Ⅱ类 Ⅲ类

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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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
水

量

比

＜ ＜ ＜ ＜ ＜ ＜ ＜ ＜ ＜

表 再生胶砂强度比

项

目

Ⅰ类 Ⅱ类 Ⅲ类

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

强

度

比

＞ ＞ ＞ ＞ ＞ ＞ ＞ ＞ ＞

表 表观密度、堆积密度和空隙率

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

表观密度/（ ） ＞2450 ＞2350 ＞2250

堆积密度/（ ） ＞1350 ＞1300 ＞1200

空隙率/ ＜46 ＜48 ＜52

再生细骨料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

生细骨料》（ ）执行；

进行多项试验时，如能确保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

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，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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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。单项试验的最小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单位：

序号 试样项目 最小取样数量

颗粒级配

微粉含量

泥块含量

云母含量

轻物质含量

有机物含量

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

氯化物含量

坚固性

压碎指标

再生胶砂需水量比

再生胶砂强度比

表观密度

堆积密度与空隙率

碱集料反应

试样处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

生细骨料》（ ）执行；

试验环境和试验用筛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

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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颗粒级配、细度模数、微粉含量、泥块含量、云

母含量、轻物质含量、有机物含量、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、

氯化物含量、坚固性、压碎指标等测试均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规定。

再生细骨料的检验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出厂检验项目包括：颗粒级配、细度模数、微粉

含量、泥块含量、再生胶砂需水量比、表观密度、堆积密

度和空隙率；
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 的所有项目，碱

集料反应可根据需要进行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

式检验：

）新产品投产时；

）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；

）原材料发生重大变化时；

）正常生产时，每年一次；

）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

组批规则：按同分类、同规格每 为一批，不

足 亦为一批；

判定规则：检验后（含复检），各项指标都符合

本标准的相应类别规定时，可判为合格品。若有一项性能

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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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符合本标准者，

判定为合格品。复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者，则判定为不

合格品。仲裁检验应采用基准水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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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微粉

制备混凝土和砂浆用的再生微粉应符合现行行业

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》（ ）的规定。

再生微粉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微粉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微粉中的碱含量应按 计算值表示。

当再生微粉应用中有碱含量限制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协商

确定；

再生微粉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《建筑材料放射

性核素限量》（ ）的规定。

表 技术指标

项目 Ⅰ级 Ⅱ级

细度（ 方孔筛筛余）

需水量比

活性指数

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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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甲蓝 值 ＜

安定性（沸煮法） 合格

含水量

氯离子含量（质量分数）

三氧化硫含量（质量分数）

再生微粉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细度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细度检验方

法 筛析法》（ ）规定；

需水量比、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按附录 的规定

进行；

活性指数按附录 的规定进行；

亚甲蓝 值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石灰石

粉混凝土》（ ）规定；

安定性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标准稠度

用水量、凝结时间、安定性检验方法》（ ）规

定；

含水量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用于水泥和混

凝土中的粉煤灰》（ ）规定；

氯离子含量、三氧化硫含量、碱含量等测试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化学分析方法》（ ）规定；

放射性测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料放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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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核素限量》（ ）规定。

再生微粉的检验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微粉出厂前按同级别进行编号和取样。散装

再生微粉和袋装再生微粉应分别进行编号和取样。不超过

为一编号；

取样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水泥取样方法》

（ ）规定。检验样品应留样封存，并保留至少

个月。当有争议时，对留样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；

出厂检验项目包括表 中的细度、需水量比、

活性指数、亚甲蓝 值和安定性；
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表 中的全部项目。有下列

情况之一者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生产工艺发生变化；

正常生产时，每 个月检验一次；

停产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
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级别差

异时。

出厂检验符合本标准出厂检验要求时，判为出厂

检验合格。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，允许在同一批

次中重新取样，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。复检结果

均合格时，判为出厂检验合格；当仍有一组试验结果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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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要求时，判为出厂检验不合格。型式检验符合本标准型

式检验要求时，判为型式检验合格。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

合要求时，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，对不合格项进行

加倍试验复检。复检结果均合格时，判为型式检验合格；

当仍有一组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，判为型式检验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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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利用产品

再生砂浆

再生砂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砌筑砂浆、抹灰砂浆和地

面砂浆，再生骨料地面砂浆不宜用于地面面层；

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砂

浆，Ⅱ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不高于

的砂浆，Ⅲ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不高于

的砂浆；

再生砌筑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砌体结构设计

规范》 的相关规定；

再生抹灰砂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抹灰砂浆技

术规程》 的规定；当采用机械喷涂抹灰施工时，

再生抹灰砂浆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机械喷涂抹灰施工

规程》 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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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砌筑砂浆和再生抹灰砂浆宜采用普通硅酸盐

水泥或砌筑水泥；再生地面砂浆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

硅酸盐水泥。除水泥和再生细骨料外，再生砂浆的其他原

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预拌砂浆》 和《抹

灰砂浆技术规程》 的规定。

再生砂浆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采用再生细骨料的预拌砂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预拌砂浆》 的规定；

现场配制的再生骨料砂浆的砌体力学性能应符合

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》 的规定，现场配制的再

生骨料砂浆拌合物的表观密度不应小于 ；

现场配制的再生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再生砂浆性能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

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 的规定执行。

表 现场配置的再生骨料砂浆性能指标要求

砂浆

品种

强度

等级

稠度

（ ）

保水

率

（ ）

拉

伸粘结

强度

（

）

抗冻性

强度损

失率

（ ）

质量损

失率

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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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

骨料

砌筑

砂浆

≥ ≤ ≤

再生

骨料

抹灰

砂浆

≥ ≥ ≤ ≤

再生

骨料

地面

砂浆

≥ ≤ ≤

注：有抗冻要求时，冻融循环次数按寒冷地区 次，严寒地区 次确定。

再生砂浆配合比设计应满足砂浆和易性、强度、耐

久性的要求。

再生砂浆配合比设计可按下列步骤进行：计算基准

砂浆配合比。规定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基准砂浆配合比计算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《砌筑

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进行计算；

根据已有技术资料和砂浆性能要求确定再生骨料

取代率当无技术资料作为依据时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不宜

大于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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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再生细骨料取代率和基准砂浆配合比中的砂用

量，计算再生细骨料用量；

通过试验确定外加剂、添加剂和掺合料等的品种

和掺量；

通过试配和调整，确定符合性能要求且经济性好

的配合比作为最终配合比；

配制同一品种、同一强度等级再生骨料砂浆时，

宜采用同一水泥厂生产的同一品种、同一强度等级水泥。

再生砂浆的制备和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水泥应按生产厂家、水泥品种及强度等级分别贮

存，并应有防潮、防污染措施；

细骨料应按品种、规格分别贮存，贮存过程中应

保证其均匀性，不应混入杂物。细骨料的贮存地面应为能

排水的硬质地面；

矿物掺合料应按生产厂家、品种、级别分别贮存，

不应与水泥等其它粉状材料混存；

外加剂、添加剂等应按生产厂家、品种分别贮存，

并应具有防止质量发生变化的措施。计量设备应按有关规

定由法定计量部门进行鉴定，使用期间应定期进行校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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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设备应按有关规定由法定计量部门进行鉴定，

使用期间应定期进行校准；

计量设备应能连续计量不同配合比砂浆的各种材

料，并具有将实际计量结果逐盘记录和存储的功能；

各种材料的计量应按质量计。材料的计量允许偏

差应符合表 的规定

表 现场配置的再生骨料砂浆计算量允许误差

材料品种 水泥 细骨料
矿物掺

合料

外加

剂
水

每盘计量允许

偏差（ ）

累计计量允许

偏差（ ）

现场配制再生砂浆时，应采用符合《混凝土搅拌机》

要求的搅拌机进行搅拌，并应拌合均匀。搅拌

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仅由水泥、细骨料和水配制的砂浆，从全部材料

投料完毕开始计算，搅拌时间不宜少于 ；

掺有矿物掺合料或外加剂的砂浆，从全部材料投

料完毕开始计算，搅拌时间不宜少于 ；

具体搅拌时间可根据搅拌机的技术参数应由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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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。

现场配制的再生砂浆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现场拌制好的砂浆应采用防止水分蒸发的措施；

夏季应采取遮阳措施，冬季应采取保温措施；砂浆堆放地

点的气温宜为 ℃ ℃；

当砂浆拌合物出现泌水现象时，使用前应再拌合

均匀；

现场配制的再生骨料砂浆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

准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规定。

现场配制的再生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应按现行行

业标准《抹灰砂浆技术规程》（ ）执行；再生骨

料砌筑砂浆、再生骨料地面砂浆和预拌再生骨料抹灰砂浆

的施工质量验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《预拌砂浆》（

）、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和《预

拌砂浆》（ 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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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混凝土

再生混凝土的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除建筑固体废弃物再生骨料外的建设用砂、石骨

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设用砂》（ ）

和《建设用卵石、碎石》（ ）的规定；

再生粗骨料按性能可分为Ⅰ类、Ⅱ类和Ⅲ类，其

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再生细骨料按性能可分为Ⅰ类、Ⅱ类和Ⅲ类，其

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和表 的规定；

表 再生粗骨料技术指标

序

号
项目

指标

Ⅰ类 Ⅱ类 Ⅲ类

泥粉含量（按质量计）

（ ）

泥块含量（按质量计）

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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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水率（按质量计）（ ）

针片状颗粒（按质量计）

（ ）

不规则颗粒含量

有机物含量（比色法） 合格

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

（ ）

氯化物含量（ ） ＜

钢筋、塑料、玻璃、木屑

等杂物含量（按质量计）

（ ）

＜

坚固性（质量损失）（ ）

压碎指标（ ）

表观密度（ ）

空隙率（ ）

表 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

序

号
项目

指标

Ⅰ类 Ⅱ类 Ⅲ类

微粉含量

（ ）

亚甲蓝值＜

或合格

微粉含量 亚甲蓝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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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 或合格

泥块含量（按质量计）（ ）

云母含量（按质量计）（ ）

轻物质含量（按质量计）

（ ）

有机物含量（比色法） 合格

片状颗粒含量（ ）

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（ ）

氯化物含量（ ）

坚固性（质量损失）（ ）

单级最大压碎指标（ ）

表观密度（ ）

堆积密度（ ）

空隙率（ ）

根据使用环境和用途，经试验验证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，Ⅰ

类砂微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 ，Ⅱ类砂微粉含量可放宽至

不大于 ，Ⅲ类砂微粉含量放宽至不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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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（续）

序

号
项目

指标

Ⅰ类 Ⅱ类 Ⅲ类

1

再生细

骨料胶

砂需水

量比

（%）

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

＜

1.3

5

＜

1.3

0

＜

1.2

0

＜

1.5

5

＜

1.

45

＜

1.

35

＜

1.

80

＜

1.7

0

＜

1.5

0

2

再生细

骨料胶

砂强度

比（%）

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

＞

0.8

0

＞

0.9

0

＞

1.0

0

＞

0.7

0

＞

0.

85

＞

0.

95

＞

0.

60

＞

0.7

5

＞

0.9

0

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，且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通用硅酸盐水泥》（ ）规定；当采用其它品

种水泥时，其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；

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行业标准《混凝土用

水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矿物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、行业标准《用

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》（ ）、《用于水

泥、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》（ ）、

《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》（ ）、《混凝土和砂

浆用天然沸石粉》（ ）和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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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钢渣粉》（ ）规定；

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外加剂》（

）规定。

再生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，不宜高于

；

再生混凝土和砂浆的骨料不应来源于轻骨料混凝

土或加气混凝土砌块；

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

确定。其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方法，与普通混凝土

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方法相同；

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 及以下强度等级的

混凝土；Ⅱ类再生粗骨料宜用于配制 及以下强度等级

的混凝土；Ⅲ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 以下强度等级

的混凝土，不宜用于配制有抗冻性要求的混凝土；

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 及以下强度等级

的混凝土；Ⅱ类再生细骨料宜用于配制 及以下强度等

级的混凝土；Ⅲ类再生细骨料不宜用于配制结构混凝土；

结构用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；采用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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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等级 及以上的钢筋时，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不

应低于 ；

再生混凝土的养护方法宜与普通混凝土相同；当

再生混凝土采用自然养护时，湿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；

再生骨料不得用于配制预应力混凝土；

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 ）和《混凝土结构

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。当再生骨

料混凝土用于设计使用年限 年的混凝土结构时，其耐

久性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再生骨料混凝土耐久性基本要求

环境类

别
最大水胶比

最低强度等

级

最大氯离

子含量

（ ）

最大碱含量

（ ）

一

二 （ ） （ ）

二 （ ） （ ）

三

注： 氯离子含量是指氯离子含量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；

素混凝土构件的水胶比及最低强度等级可不受限制；

有可靠工程经验时，二类环境中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降低一个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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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；

处于严寒和寒冷地区二 、三 类环境中的混凝土应使用引气剂

或引气型外加剂并可采用括号中的有关参数；

5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，对混凝土中的碱含量可不作限制。

再生混凝土的抗渗透性能应满足工程设计抗渗

等级和有关标准的要求；

再生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、力学性能、长期性能

和耐久性能、强度检验评定及耐久性检验评定等应符合现

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》（ ）的相关

规定；

再生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（ ）、轴心

抗压强度设计值（ ）、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（ ）、轴心

抗拉强度设计（ ）、混凝土的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

（ ）、轴心抗拉疲劳强度标准值（ ）、剪切变形模量

（ ）和泊松比（ ）均可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

设计规范》（ ）的规定取值；

仅掺用 类再生粗骨料配制的再生混凝土，其受

拉、受压的弹性模量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

计规范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取值。其它情况下配制

的再生混凝土，其弹性模量宜通过试验确定。在缺乏试验

条件或技术资料时，可按表 的规定取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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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

硬度

弹性模量

（ ）

再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计算配制强度，确定相应的净水灰（胶）比；

选取单位立方米混凝土的净用水量，由净用水量

及水灰（胶）比确定每立方米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；

选取砂率，宜按绝对体积法计算粗骨料的用量；

根据再生骨料的 吸水率及其用量计算出附加用

水量；

进行再生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、调整。

再生混凝土的检验方法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

确定，其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确定方法应与普通混凝

土相同；

再生混凝土耐久性与长期性能的检验方法应与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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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混凝土相同；

再生混凝土导热系数的检验方法应采用防护热板

法进行。

再生混凝土的检验规则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再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再生混凝土耐久性能的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行业

标准《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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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性能再生混凝土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水泥品种与强度等级的选用应根据设计、施工要

求、结构特点以及工程所处环境和应用条件确定。

水泥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，且应

符合国家标准《通用硅酸盐水泥》（ ）规定；盐冻

融环境下的高性能再生混凝土,不宜采用含石灰石粉的水

泥；有预防混凝土碱-骨料反应要求的高性能再生混凝土

宜采用碱含量低于 的水泥；大体积高性能再生混凝

土宜采用中、低热硅酸盐水泥，且应符合《中热硅酸盐水

泥、低热硅酸盐水泥》（ ）的规定，也可使用硅

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同时复合使用大掺量的矿物

掺合料；化学腐蚀环境下的高性能再生混凝土，宜采用硅

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同时复合使用优质的矿物掺

合料，其中低温硫酸盐腐蚀环境下不宜采用含石灰石粉的

水泥或掺合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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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制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可采用粉煤灰、粒化高炉

矿渣粉、硅灰、钢渣粉、粒化电炉磷渣粉、石灰石粉、天

然火山灰质材料、复合掺合料等。粉煤灰性能应符合《用

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》（ ）的规定且优

先采用 级和 级的粉煤灰；粒化高炉矿渣粉性能应符合

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》（ ）

的规定；硅灰性能应符合《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》（

）的规定；钢渣粉性能应符合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

中的钢渣粉》（ ）的规定；粒化电炉磷渣粉性

能应符合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电炉磷渣粉》（

）的规定；石灰石粉性能应符合《石灰石粉混凝土》

（ ）的规定；天然火山灰质材料性能应符合《水

泥砂浆和混凝土用天然火山灰质材料》（ ）的规

定，复合掺合料性能应符合《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》（

）的规定；使用其他掺合料应经过系统试验研究和论

证 并应进行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验证符合工程要求

后方可使用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宜采用非碱活性骨料。再生骨

料应符合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、《混

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和地方标准《再

生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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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骨料进场应提供型式检验报告、出厂检验报

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并应进行检验 检验项目及检

验批量应符合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》（ ）。

外加剂品种和掺量应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、施工、

结构特点和工程所处环境条件等要求确定。外加剂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外加剂》（ ）和《混凝土

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》（ ）的规定，且外加剂应

与水泥、掺合料、砂石等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。

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行业标准《混凝土用

水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用钢纤维、合成纤维应符合《纤

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重视再生骨料的

品质和再生骨料体系的设计 在满足拌合物性能和施工要

求的情况下 宜尽量增加再生粗骨料用量设计较低的拌合

物流动性。普通品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

《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

特制品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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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强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《普通混

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；

自密实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《自密实混

凝土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；

纤维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《维混凝土应

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 ）和《混凝土结

构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检验方法符合下列规定：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

标准值确定，其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确定方法应与普

通混凝土相同；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耐久性与长期性能的检验方法

应与普通混凝土相同；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导热系数的检验方法应采用防

护热板法进行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检验规则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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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应检验混凝土拌合物水溶性氯离

子含量、坍落度、凝结时间、硬化混凝土强度、耐久性能

和长期性能；掺用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的混凝土还应检

验拌合物的含气量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试样应在浇筑地点由第三方或

混凝土使用方质检部门随机抽取。拌合物取样方法与数量

应符合《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（

）的规定，强度试样取样方法、数量、试件制作与

养护应符合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

的规定，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试样取样方法、数量、试件

制作与养护应符合《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

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普通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强度的检验频率应符合

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常规品高性能混凝土收缩性能检验频率与碳化深

度、抗冻性能、抗水渗透性能、抗硫酸盐侵蚀性能、氯离

子迁移系数、电通量检验频率一致均应符合《混凝土耐久

性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特制品高性能混凝土的检验频率还应符合下列规

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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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高强高性能再生混凝土检验频率应与普通高性能

混凝土相同；

）自密实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除 包含的项目外，

其它项目的检验频率还应符合《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

程》（ ）的规定；

）纤维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除 包含的项目外，其

它项目的检验频率还应符合《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》

（ 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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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砖和砌块

再生砖和砌块的原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用于生产再生砌块、砖类产品的建筑垃圾的收集、

运输、处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》

（ ）规定；

生产再生砖的再生骨料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，

生产再生砌块的再生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，且

不应大于再生砖和砌块肋厚的 ，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

骨料可一并使用。

再生骨料性能要求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再生

骨料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规定外，并应符合表

的规定；

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，且不应对产

品耐久性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。

表 再生砖和砌块用再生骨料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

项目 实验方法

微粉含量

（ ） ＞

泥块含量（ ）



53

压碎指标（ ） ＜

质量损失（ ） ＜

饱和表面干吸率（ ） ＜

再生砖和砌块的规格尺寸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再生砖和砌块，可分为实心制品、多孔制品和空

心制品；

再生砖和砌块的外形宜为直角六面体，砖的边长

尺寸宜符合 、 、 、 、 、 ；砌块的

边长尺寸宜符合 、 、 、 、 、 ；其

他规格尺寸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再生砖和砌块的边长

尺寸允许偏差均为 ；再生砖和砌块的外观质量应

符合表 的规定。

表 再生砖和砌块的外观质量

项目 指标

缺棱掉角
个数（个） ≤1

三个方向投影的最大值（ ） ≤20

裂缝延伸的投影尺寸累计（ ） ≤30

弯曲（ ） ≤2

再生砖和砌体的抗压强度技术要求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砖和砌块的抗压强度分 、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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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、 、 、 、

八个等级。再生砖和砌块抗压强度等级应符合表

的规定；

再生空心砖和砌块按体积密度可分为 级、

级、 级、 级四个等级。再生多孔砖按体积密度

可分为 级、 级、 级、 级四个等级。再

生多孔砌块按体积密度可分为 级、 级、 级、

级四个等级。再生空心砖（砌块 和多孔砖（砌块）

密度等级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再生多孔砖、空心砖及空心砌块孔洞率 空心率 、

最小外壁厚、最小肋厚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再生砖和砌块的抗压强度等级

强度等级
抗压强度平均值

（ ）

单块最小抗压强度值

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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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再生空心砖（砌块 和多孔砖（砌块）密度等级

密度等级 体积密度平均值（ ）

表 再生多孔砖、空心砖及空心砌块孔洞率 空心率 、最小

外壁厚、最小肋厚

种类
孔洞率（空心

率）（ ）

最小外壁厚

（ ）
最小肋厚（ ）

再生多孔砖

再生空心砖

再生空心砌块

再生砖和砌块生产时，根据强度要求，其再生骨

料最大取代率可参考表 ；

表 再生砖和砌块再生骨料取代率最大推荐值

强度等级（ ） 再生骨料取代率（ ）

＜

≤强度等级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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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强度等级≤

＜强度等级≤

再生砖和砌块抗冻等级应满足 ，且不应出现

泛霜；

再生砖的吸水率不应大于 ；承重砌块的吸水

率应不大于 ；非承重砌块的吸水率应不大于 ；

再生砖和砌块的线干燥收缩率不应大于 ；

相对含水率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抗冻性应符

合表 的规定；

相对含水率可按式 计算：

1

2

= 1 0 0W w
w

´ （ ）

式中：W 砖 砌块的相对含水率

1w 砖砌块的含水率

2w 砖砌块的吸水率

再生砖和砌块的碳化系数与软化系数均不应小于

；

再生砖和砌块的产品应按制品种类、孔洞率 空心

率 、规格、密度等级、强度等级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进行

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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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再生砖和砌块相对含水量

使用地区的湿度条件 潮湿 中等 干燥

相对含水率（ ） ≤ ≤ ≤

注：潮湿是指年平均相对适度大于 的地区；中等地区是指年平均相对湿

度为 的地区；干燥是指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的地区。

表 再生砌块抗冻性

使用条件
抗冻

指标
质量损失率（ ） 强度损失率（ ）

寒冷地区 平均值≤

单块最大值≤

平均值≤

单块最大值≤
严寒地区

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技术要求符合下列规

定：

边长、厚度方向尺寸偏差均不应大于± ，平

整度、垂直度、直角度的尺寸偏差均不应大于 。其

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；

表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外观质量

项目 要求

正面粘皮及缺损的最大投影尺寸 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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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棱掉角的最大投影尺寸 ≤

裂纹
非贯穿裂纹长度最大投影尺寸 ≤

贯穿裂纹 不允许

分层 不允许

色差、色杂 不明显

应根据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最大边长与厚度的比值，

选择进行抗压强度或抗折强度试验，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；

表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力学性能

最大边

长 厚度
＜

最大边

长 厚

度

抗压强

度等级

平均值

（ ）

单块最小

值（ ）

抗折强

度等级

平均值

（ ）

单块最小

值（ ）

≥ ≥ ≥ ≥

≥ ≥ ≥ ≥

≥ ≥ ≥ ≥

≥ ≥ ≥ ≥

≥ ≥

注： 、 仅限于铺设不允许机动车辆通行和驶入的步行街、

小区道路、园林景观道路等场合。

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

的规定。再生骨料地面砖的吸水率不应大于 ，

再生骨料透水砖的透水系数（ ℃ 不应小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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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物理性能

项目 要求

耐磨性 磨坑长度

防滑性

抗冻性

夏热冬冷

地区

次冻融循环试验后，外观质量应符合表

的规定，且强度损失率

寒冷地区
次冻融循环试验后，外观质量应符合表

的规定，且强度损失率

严寒地区
次冻融循环试验后，外观质量应符合表

的规定，且强度损失率

注：当产品顶面具有凸起纹路，凹槽饰面等其他阻碍进行防滑性

检测时，认为产品防滑性能符合要求。

再生砖类产品和再生砌块的检验方法应符合下列

规定：

再生砖和砌块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检验应

按现行国家标准《砌墙砖试验方法》（ ）执行；

再生砖和砌块其他项目的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

《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》（ ）执行；

再生砖和砌块的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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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》（ ）的规定；

再生骨料地面砖的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

《混凝土路面砖》（ ）执行；再生骨料透水砖的

检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》

（ ）执行；

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检验规则均应符合现

行行业标准《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》（ ）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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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路面混合料

再生路面混合料用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特重、重交通路面宜采用旋窑道路硅酸盐水泥，

也可采用旋窑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；中、轻交通

的路面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；低温天气施工或有快速通

行要求的路段可采用 型水泥，此外宜采用普通硅酸盐水

泥；采用机械化铺筑时，宜选用散装水泥；

混凝土路面在掺用粉煤灰时，粉煤灰性能应符合

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》（ ）的规定,

且优先采用 I级和 II 级的粉煤灰；

路面用再生骨料（集料）级配分为Ⅰ类和Ⅱ类，

Ⅰ类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可用于城市道路路面的面层、

底基层和主干路及以下道路的路面基层，Ⅱ类再生级配骨

料（集料）可用于城市道路路面的底基层和次干路及以下

道路的路面基层。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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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路面混合料再生级骨料（集料）性能指标

（ 以上部分）

项目 Ⅰ类 Ⅱ类

混凝土石含量 ≥

压碎指标 ≤ ≤

杂物含量 ≤ ≤

针片状颗粒含量 ≤ ≤

路面混合料用于面层的的再生粗、细骨料、填料

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范》

（ ）的规定；

用做路面和桥面的混凝土的再生粗骨料（集料）

不得使用不分级的骨料（集料），应按最大公称粒径的不

同采用 ～ 个粒级的再生粗骨料（集料）进行掺配，并

应符合表 合成级配的要求。

再生细骨料（集料）应符合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

生细骨料》（ ）和地方标准《再生骨料混凝土

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二

级公路及有抗 盐 冻要求的三、四级公路混凝土路面使用

的再生砂应不低于 级，无抗 盐 冻要求的三、四级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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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路面、碾压混凝土及贫混凝土基层可采用Ⅲ级砂。

特重、重交通混凝土路面宜使用河砂，砂的硅质含量不应

低于 ％；

路面混合料用于基层的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的

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、 的规定；

石灰、水等材料与普通路面面层和基层混合料要

求相同；

各交通等级混凝土路面、桥面和搭板所用钢筋网、

传力杆、拉杆等钢筋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技术要求；

用于公路混凝土路面和桥面的钢纤维宜使用有

锚固端的做防锈处理的钢纤维；钢纤维除应满足《混凝土

用钢纤维》 的规定外，还要求单丝钢纤维抗拉

强度不宜低于 ，且钢纤维长度应与再生混凝土粗

骨料（集料）最大公称粒径相匹配，最短长度宜大于粗集

料最大公称粒径的 ；最大长度宜大于粗集料最大公称

粒径的 倍；钢纤维长度与标称值的偏差不应超过± ％。

接缝材料应选用能适应混凝土面板膨胀和收缩、

施工时不变形、弹性复原率高、耐久性好的胀缝板。高速

公路、一级公路宜采用塑胶、橡胶泡沫板或沥青纤维板；

其他公路可采用各种胀缝板。

填缝材料应具有与混凝土板壁粘结牢固、回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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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、不溶于水、不渗水，高温时不挤出、不流淌、抗嵌入

能力强、耐老化龟裂，负温拉伸量大，低温时不脆裂、耐

久性好等性能。

表 再生粗骨料（集料）级配范围

方孔筛尺寸（ ）

累计筛余（以质量计）（ ）

合

成

级

配

颗

粒

级
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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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颗粒组成

项目
通过质量百分率（ ）

底基层 基层

筛孔尺寸

表 水泥稳定再生级配骨料颗粒组成

项目
通过质量百分率（ ）

底基层 基层

筛孔尺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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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道路基层及底基层采用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

骨料混合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试验需确定骨料级配、石灰粉煤灰掺量、混合料

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。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混

合料强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 无侧限抗压强度

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其他等级道路

结构部位 底基层 基层 底基层 基层 底基层

无侧限

抗压强度

（ ）

≥ ≥ ≥ ≥ ≥

有效钙、镁含量在 以上的灰粉，经试验混合

料 抗压强度不小于 时方可使用；

石灰与粉煤灰的质量比例宜为 ： ，石灰粉

煤灰与骨料的质量比例应为 ；

应采用重型击实试验方法确定不同比例石灰与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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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灰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。

普通混凝土路面的配合比设计、钢纤维混凝土配合

比设计、碾压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基层贫混凝土配合比设

计均应满足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范》（

）的要求。

城市道路基层及底基层采用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

合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试验确定骨料级配、石灰粉煤灰掺量、混合料的

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。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强度

应符合表 的规定；

表 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 无侧限抗压强度

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其他等级道路

结构部位 底基层 基层 底基层 基层 底基层

无侧限

抗压强度

（ ）

≥ ≥ ≥

当采用 类再生级配骨料时可选用 级、

级水泥，当采用 类再生级配骨料时宜选用 级水泥；

应采用重型击实试验方法确定不同水泥掺量混合

料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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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骨料混合料应采用集中厂拌生产，结构层施工

时，应在混合料处于最佳含水率允许范围 内

进行碾压。

再生路面垫层、基层应符合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设计

规范》 和《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》

的规定。

再生路面基层设计、施工、检验均应符合现行行业

标准《城市道路施工于质量验收规范》（ ）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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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再生微粉需水量比和流动度 经时

变化量的测定

再生微粉需水量比和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测试选

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及材料应按下列规定进行：

试验用仪器应采用 中规定的试验用仪

器。

试验用水泥应采用符合 强度检验用

水泥标准样品或合同约定水泥。当有争议或仲裁检验时，

应采用符合 规定的强度检验用水泥标准样品。

试验用砂应符合 中规定的标准砂。

试验用水应采用自来水或蒸馏水，当有争议时，

应采用蒸馏水。

再生微粉需水量比和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测试的

试验条件及方法应按下列规定进行：

试验室应符合 的规定。

确定需水量比的胶砂配合比应符合表 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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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胶砂配合比

胶砂

种类
水泥

再生微

粉
砂 加水量

流动度

对比

胶砂

受检

胶砂

按 的规定进行胶砂的搅拌。

再生微粉的需水量比试验与计算：

）按表 规定的胶砂配合比和

规定的方法测定流动度，分别测定对比胶砂和受检胶砂的

流动度。当受检胶砂流动度达到对比胶砂流动度

时，记录此时的加水量 和受检胶砂流动度 ；当受检

胶砂流动度超出对比胶砂流动度 范围时，重新调

整加水量，直至受检胶砂流动度达到对比胶砂流动度

为止，记录此时加水量 和受检胶砂流动度 。

）再生微粉的需水量比按式（ ）计算，

结果应精确至 。

F =
t

225
× 100% （ ）

式中：

再生微粉的需水量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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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检胶砂流动度达到对比胶砂流动度 范

围时的加水量，单位为克（ ）；

对比胶砂的流动度，单位为毫米（ ）。

再生微粉的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试验与计算：

）当受检胶砂流动度达到 时，按同一胶砂配

合比制备试样一份，并装入用湿布擦过的试样筒内，容器

加盖，静置至 （从加水搅拌时开始计算），然后倒出按

规定的方法测定流动度，记录此时受检胶砂流

动度 。

）再生微粉的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按式

（ ）计算。

∆L = （ ）

式中：

再生微粉的流动度 经时变化量，单位为毫米

（ ）；

受检胶砂初始测得的流动度，单位为毫米（ ）；

受检胶砂 后测得的流动度，单位为毫米（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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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再生微粉活性指数的测定

再生微粉活性指数测试选用的主要仪器设备及材

料应按下列规定进行：

试验用仪器应采用 中规定的试验用仪

器。

试验用水泥应采用符合 强度检验用

水泥标准样品或合同约定水泥。当有争议或仲裁检验时，

应采用符合 强度检验用水泥标准样品。

试验用砂应符合 规定的标准砂。

试验用水应采用自来水或蒸馏水，当有争议时，

应采用蒸馏水。

再生微粉活性指数测试的试验条件及方法应按下

列规定进行：

试验室应符合 的规定。

确定活性指数的胶砂配合比应符合表 的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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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胶砂配合比

胶砂种类 水泥 再生微粉 加水量

对比胶砂

受检胶砂

按 的规定进行胶砂的搅拌。

再生微粉的活性指数试验与计算：

）按 的规定分别测定对比胶砂和受检胶

砂的 抗压强度；

）再生微粉活性指数按式 计算，结果应精确

至 。

A =
tt

t0
× 100% （ ）

式中：

再生微粉活性指数；

受检胶砂 抗压强度，单位为兆帕 ；

对比胶砂 抗压强度，单位为兆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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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词说明

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

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
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
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
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

“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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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》

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一浸出毒性鉴别》

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

《再生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》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》

《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》

《石灰石粉混凝土》

《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、凝结时间、安定性检验方法》

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》）

《水泥化学分析方法》）

《水泥取样方法》

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》

《抹灰砂浆技术规程》

《机械喷涂抹灰施工规程》

《预拌砂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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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

《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》

《混凝土搅拌机》

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

《预拌砂浆》

《建设用砂》

《建设用卵石、碎石》

《通用硅酸盐水泥》

《混凝土用水标准》

《用于水泥、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》

《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》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》

《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》

《混凝土外加剂》

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

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》

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》

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》

《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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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

建筑固废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

条 文 说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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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推广使用再生骨料可减轻建筑固体废弃物对环境

的不良影响，实现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，节约天然资源

促进建筑业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国家节约资源、

保护环境的大政策。本条主要说明了制定本标准的指导思

想和目的。本标准的提出，是为指导城市建筑固体废弃物

再生利用工程的设计、建设和管理，以保护环境，提高建

筑固体废弃物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率，并实现可

持续发展。

在我国再生骨料主要用于替代天然骨料来作为再

生原材料或制作再生产品使用。例如，采用再生粗骨料部

分替代或全部替代天然粗骨料配制混凝土，已经在许多工

程中得以成功应用，有些预拌混凝土企业已经专设存储库

将再生骨料作为固定原材料；采用再生细骨料部分替代天

然砂来配制建筑砂浆也已经有不少工程实例；利用再生骨

料生产非烧结类的砖和砌块能够消纳更多的建筑固体废

弃物，是我国目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主力军，相关产

品已经广泛用于各类建筑工程。

本规程不仅对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、分类、转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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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、存储做出了相关规定，而且对再生原材料和再生产

品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也做出了技术规定。故执行本规程

时，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

84

3 基本规定

现行业标准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》 中

对“建筑垃圾”定义为：建筑垃圾指人们在从事建设、拆

迁、装修、修缮等建筑业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渣土、砖石、

泥浆及其他废弃物的统称。按产生源分类，建筑垃圾可分

为工程渣土、装修垃圾、拆迁垃圾、工程泥浆等；按组成

成分分类，建筑垃圾中主要包括渣土、泥浆、碎石块、废

砂浆、砖瓦碎块、混凝土块、沥青块、废塑料、废金属、

废竹木等。本规程中的建筑固体废弃物只针对其中的混凝

土、砂浆、石、砖瓦等进行回收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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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处理、分类收集、进场检验、运输与存储

4.1 处理

本条规定了建筑固体废弃物处理遵循“谁产生、谁

承担处理责任”的原则，实行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的

处理原则。

本条规定了建筑固体废弃物要进行分类处理，不同

类型的建筑固体废弃物处理方式不同。

4.2 分类收集

本条规定了建筑固体废弃物收集须考虑的内容和

如何实现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处理方式。

建筑固体废弃物需先进行破碎、压缩等预处理，再

按不同种类和特性分类收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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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进场检验

由于再生骨料的来源较复杂，为了保证进场再生骨

料的品质，再生骨料进场手续检验需严格执行。应验收质

量证明文件，其中包括型式检验报告、出厂检验报告及合

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。

再生骨料进行型式检验、出厂检验可按照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和《混凝土

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或本规程的相关要

求来执行。再生骨料砖和砌块的进场检验项目一般应包括

尺寸允许偏差、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等性能指标；如果用

户方根据工程需要提出更多进场检验项目要求，则供需双

方可以协商附加选择其他检验项目。

4.4 运输和存储

本条规定建筑固体废弃物运输应采用封闭方式，对

于条件不具备的应采取有效的遮盖措施，避免运输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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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环境污染。

再生混凝土所用运输车应符合标准《混凝土搅拌运

输车》（ ）的规定。

为了避免使用时出现误用，用户在储存原材料时，

应在堆场或料库等储存地点设置明显的标志或专门标识，

如“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”、“砂浆用再生细骨料”等；

同时应将不同品种、不同规格的骨料分别贮存，避免混杂

或污染。骨料的贮存地面应为能排水的硬质地面。再生砖

和砌块在堆放、储存和运输时，应采取防雨措施；再生砖

和砌块应按规格和强度等级分批堆放，不应混杂；堆放、

储存时保持通风流畅，底部宜用木制托盘或塑料托盘支垫，

不宜直接贴地堆放；堆放场地必须平整，堆放高度一般不

宜超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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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再生利用原材料

5.1 再生粗骨料

再生粗骨料的颗粒级配、表观密度、针片状颗粒含

量、空隙率、泥块含量、压碎指标、有机物、硫化物及硫

酸盐、氯化物、坚固性、碱骨料反应等性能指标关系到其

制品的工作性、强度和耐久性等性能的好坏，所以这些指

标应严格要求，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

料》（ ）的相关要求，而且经过调研和验证试

验，目前使用的再生粗骨料的这些指标都较容易达到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的Ⅲ类再生

粗骨料的相关要求。

再生粗骨料中微粉含量，吸水率等指标名称的含义

与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

中的相关指标名称含义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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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再生细骨料

再生细骨料的颗粒级配、再生胶砂需水量比、再生

胶砂强度比表观密度、堆积密度、空隙率、泥块含量、坚

固性、单级最大压碎指标、有害物质含量、碱骨料反应等

性能指标关系到其制品的工作性、强度和耐久性等性能的

好坏，所以这些指标应严格要求，需要满足现行国家标准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的相关要

求。而且经过调研和试验验证，目前使用的再生细骨料的

这些指标都较容易达到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

骨料》（ ）的Ⅲ类再生细骨料的相关要求。

再生细骨料中微粉含量，吸水率等指标名称的含义

与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

）中的相关指标名称含义相同。

5.3 再生微粉

再生微粉的细度、需水量比、活性指数、流动度

经时变化量、安定性、含水量、氯离子含量和三氧化硫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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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碱含量等指标关系到其制品的工作性、强度和耐久性

等性能的好坏，所以这些指标应严格要求，需要满足现行

行业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》（ ）的相

关要求。

再生微粉放射性元素含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

材料放射性核元素限量》（ ）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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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再生利用产品

6.1 再生砂浆

再生砂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再生砂浆用于地面砂浆时，宜用于找平层而不宜

用于面层，因为面层对耐磨性要求较高，再生砂浆往往难

以满足要求，故再生地面砂浆不宜用于地面面层；

现行国家标准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对砂

浆所用水泥、细骨料、掺合料、外加剂、拌合水以及添加

剂（如保水增稠材料、可再分散胶粉、颜料、纤维等）和

填料（如重质碳酸钙、轻质碳酸钙、石英粉、滑石粉等）

作出了规定；现行行业标准《抹灰砂浆技术规程》（

）对砂浆用石灰膏、磨细生石灰粉、建筑石膏等作出

了规定。尽管已经有行业标准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，

但是目前已经颁布了国标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，

所以本规程引用最新的国标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；

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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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中规定的 类再生细骨料技术性能指标已

经类似于天然砂，所以其在砂浆中的强度等级应用范围不

受限制。而Ⅱ类再生细骨料，Ⅲ类再生细骨料由于综合品

质逊色于天然骨料，尽管实际验证试验中也配制出了

等较高强度等级的砂浆。但是为可靠起见，规定Ⅱ类再生

细骨料一般只适用于配制 及以下的砂浆，Ⅲ类再生

细骨料一般只适用于配制 及以下的砂浆。

再生砂浆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采用再生细骨料的预拌砂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的规定；

现场配制的再生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规程中表

的规定。

再生砂浆配合比设计需注意：

本规程提出的再生骨料砂浆配合比设计方法适用

于现场配制的砂浆和预拌砂浆中的湿拌砂浆。由于生产方

式的特殊性，干混砂浆配合比设计一般由生产厂根据工艺

特点采用专门的技术路线，本规程不作特别规定；

再生细骨料的吸水率往往较天然砂略大一些，配

制的砂浆抗裂性能相对较差，故对于抗裂性能要求较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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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灰砂浆或地面砂浆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不宜过大，一般

限制在 以下为宜；对于砌筑砂浆，由于需要充分保证

砌体强度，所以在无技术资料借鉴的情况下，再生细骨料

取代率一般也要限制在 以下较为稳妥再生骨料砂浆

配制过程中一般应掺入外加剂、添加剂和掺合料，并需要

试验调整外加剂、添加剂、掺合料掺量，以此来满足工作

性要求；

在设计用水量基础上，也可根据再生细骨料类别

和取代率适当增加单位体积用水量，但增加量一般不宜超

过 。

再生砂浆的制备和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再生骨料预拌砂浆的制备包括原料储存、计量、

搅拌生产等环节，按照国家标准《预拌砂浆》（ ）

相关规定执行；进厂检验、砂浆储存、拌合、基层要求、

施工操作等环节，按照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（

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；

不论是预拌砂浆还是现场拌制的砂浆，其施工要

求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现场配制的再生砂浆施工也应按照

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再生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需注意：

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包括砂浆试块抗压强度



94

验收和实体拉伸粘结强度检验两个指标，不论是预拌的还

是现场配制的抹灰砂浆，均需检验这两项指标；

预拌抹灰砂浆在进场时已对抗压强度进行进场检

验，为避免重复繁冗的检验，施工验收时则不用再进行抗

压强度检验，验收时只需检验实体拉伸粘结强度即可；

现场配制的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则需要检验

砂浆试块抗压强度和拉伸粘结强度实体检测值，就不能直

接执行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关于验收

的相关规定，否则就会缺少砂浆试块抗压强度检验过程。

所以，此处对现场配制的再生骨料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

收单独作出了规定，即按照《抹灰砂浆技术规程》（

）规定执行。

6.2 再生混凝土

再生混凝土的原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再生混凝土用原材料应严格按照本规程的相关规

定执行；

由于 类再生粗骨料品质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

粗骨料的品质，所以其应用不受强度等级限制；为充分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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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结构安全，达到 类产品指标要求的再生粗骨料限制可

以用于配制不高于 的再生骨料混凝土；Ⅲ类再生粗骨

料由于品质相对较差，可能对结构混凝土或较高强度再生

骨料混凝土性能带来不利影响，所以限制其仅可用于

以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，且由于吸水率等指标相对较高，

所以 类再生粗骨料不宜用于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。建议

类再生粗骨料掺量 ，Ⅱ类再生粗骨料掺量

，Ⅲ类再生粗骨料掺量小于 。本规程所说混

凝土均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

）和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 ）

的相关规定；

类再生细骨料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基本达到常用

天然砂的品质，但是由于再生细骨料中往往含有水泥石颗

粒或粉末，而且目前采用再生细骨料配制混凝土的应用实

践相对较少，所以对再生细骨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比再生

粗骨料限制严格一些。 类再生细骨料由于品质较差，不

宜用于混凝土；

由于再生骨料来源复杂，可再生骨料中能存在氯

离子含量、三氧化硫含量高于天然骨料，而氯离子含量等

对混凝土尤其是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的耐久性影

响较大，所以，骨料选用时应严格按照本规程表 、



96

和 执行；

由于建筑固体废弃物来源的复杂性、各地技术及

产业发达程度差异和加工处理的客观条件限制，生产出来

的再生骨料往往有一些指标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

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或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

生细骨料》（ ）的要求例如微粉含量、骨料级

配等等，这些再生骨料尽管不宜用来配制结构混凝土，但

是完全可以配制垫层等非结构混凝土。所以，为了扩大建

筑固体废弃物的消纳利用范围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，此处做

出了较为宽松的补充规定。

再生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和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

定：

再生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

准《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（ ）

执行；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及试件尺寸换算系数按现行国家

标准《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（ ）

执行；耐久性能和长期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普

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（ ）

执行；质量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

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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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久性的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混凝土耐久性检

验评定标准》（ ）的规定。

本规程对用于混凝土用的再生骨料性能指标要求与

天然骨料基本一致，但也有一些项目指标存在差异。如针

片状含量要求稍严格一些，而吸水率、有害物质含量等指

标相对于天然骨料适当略有放宽。

再生混凝土力学性能与常规混凝土要求一致，故

本规程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、轴心抗

压强度设计值、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、轴心抗拉强度设计

值、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、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、

剪切变形模量和泊松比的相关规定与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

构设计规范》（ ）一致。

考虑到再生骨料对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影响，再生

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参照本规程表 执行。

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需注意：

Ⅰ类再生粗骨料品质较好，可以按照常用天然粗

骨料来使用，所以其取代率可不受限制。近年来各相关企

业积累的实践经验表明，对于 、 混凝土，再生粗

骨料掺量一般为 以内为宜，这样较容易控制和易性及

保证强度。所以，在缺乏实践经验情况下来计算配合比参

数，Ⅱ类、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取代率一般不宜大于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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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中掺用再生细骨料的试验研究和工程应用

实践较少，所以宜通过充分的验证试验来确定其可行性，

且由于再生细骨料中容易引入较多的微粉，可能对混凝土

性能尤其是耐久性造成影响，所以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也不

宜大于 ；

一般不宜同时掺用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，因

为这样操作的交互影响因素过多，对配制技术要求较高，

且再生细骨料易导致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加快。所以为保险

起见，在目前实践经验较少，没有经过试验验证的情况下，

暂不提倡同时用再生粗、细骨料，尤其是如果已经掺用了

类再生粗骨料时，则不宜再掺入再生细骨料；如果同时

掺用，必须进行充分的试验验证；

配制再生骨料混凝土离不开外加剂，尤其建议选

择使用氨基磺酸盐、聚羧酸盐等减水率较高的高效减水剂，

这对于保证再生混凝土的性能具有较明显的优势；

由于再生骨料的微粉含量等往往高于天然骨料，

有可能影响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；砂率较高也会影响混凝

土强度和耐久性，所以适当降低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

补再生骨料带来的不利影响。因此，在设计基准混凝土配

合比时，宜采用较低的砂率；

基于目前我国再生骨料的生产水平，再生骨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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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水率往往高于天然骨料，在相同用水量情况下，再生骨

料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往往比基准混凝土差，所以，在设

计水胶比基础上，一般需要通过掺入减水剂或增加减水剂

掺量等方式来保证工作性；配制时也可以适当增加用水量

以满足再生骨料的吸水率需要，此时增加的用水量被再生

骨料吸附而不是用于水泥水化，所以一般不会影响混凝土

的性能，但用水增加量一般不宜超过 。此外，由于再

生骨料的吸水率往往高于天然骨料，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坍

落度损失也往往会偏快，所以需要采取比普通混凝土更有

效的措施加以控制，例如增加缓凝剂或坍落度抑制剂的掺

量，减水剂延时掺加，再生骨料预湿处理等。

再生粗骨料的吸水率较大，因此，在进行配合比

设计时必须要加以考虑。

再生混凝土的用水量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

两部分再生粗骨料的含水率和吸水率对其性能有重要影

响，因此相比普通混凝土，要加强这一方面的检测。

砂率经验值取值具体参见《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

计规程）（ ）的规定。

由于新疆属严寒候区，低温季节长，对处于潮湿

或水位变动的混凝土来说，抗冻性是其耐久性的重要技术

指标。为了保证抗冻性，通常采用引气混凝土。在引气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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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配合比设计、试验研究时，除了控制水胶比、矿物掺

合料掺量外，还应同时控制含气量和气泡间隔系数，气泡

间隔系数是衡量引气剂所引气泡大小、间距的指标，气泡

间隔系数达标的含气量才会对抗冻性更有利。对再生骨料

混凝土抗冻性就更有保证。

因新疆又属干旱地区，其土壤和地下水富含硫酸

盐、镁盐高层建筑基础混凝土、桥梁、市政工程、高架路、

城市地下廊道、地铁工程混凝土必须重视防治硫酸盐、镁

盐的侵蚀，这是新疆地区混凝土工程的一大危害，再生骨

料混凝土更要重视预防。

混凝土有强度，又有抗渗、抗冻、抗侵蚀等耐久

性技术性能要求时，其对应要求的水胶比和矿物掺合料掺

量大小不同，但其配合比设计时只能统一采用一个水胶比，

而各项性能又必须满足此时设计配合比时，应选择满足各

项技术性能（包括强度、抗渗、抗冻、抗侵蚀等）水胶比

值中的最小值作为设计水胶比，因为在配合比中水胶比往

往是主导影响因素。由于采用最小水胶比一些技术性能偏

高，这时可用矿物掺合料掺量来调节，因为矿物掺合料是

调节混凝土性能的“功能性材料”。这种调节作用使混凝

土配合比设计的更合理和科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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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高性能再生混凝土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原料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用原材料应严格按照本规程的

相关规定执行；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宜采用非碱活性骨料。再生骨

料应符合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、《混

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和地方标准《再

生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重视再生骨料的

品质和再生骨料体系的设计 在满足拌合物性能和施工要

求的情况下 宜尽量增加再生粗骨料用量设计较低的拌合

物流动性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（ ）和《混凝土结

构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。

高性能再生混凝土应检验混凝土拌合物水溶性氯

离子含量、坍落度、凝结时间、硬化混凝土强度、耐久性

能和长期性能，掺用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的混凝土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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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拌合物的含气量。

6.4 再生砖和砌块

再生细骨料含泥量、泥块含量、微粉含量或有害物

质含量过高，会对砌块或砖的干燥收缩带来不利影响，尤

其是 值，所以应对这些指标进行严格限制。可参考国

家标准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（ ）、《混凝

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》（ ）和行业标准《再

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》（ ）的规定。

本规程基本上采纳了现行行业标准《非烧结垃圾尾

矿砖》（ ）中关于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规

定。

强度等级规定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《粉煤灰混凝土

小型空心砌块》（ ）的规定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

《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》（ ）规定，以淤泥、

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砖和砌块必须进行冻融试

验，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实心砖》（ ）、《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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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混凝土小型砌块》（ ）等均规定进行抗冻试

验，由于本标准主要针对建筑固体废弃物制备的再生砖和

砌块，因此均需进行抗冻试验。依据现行国家标准《普通

混凝土小型砌块》（ ），抗冻等级应为 。

指标为：质量损失率 ，抗压强度损失率 。

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

标准《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》（ ）和行业

标准《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》（ ）的规定。

由于目前尚无专门的再生骨料砖产品和再生骨料

砌块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根据产品具体情况，再

生骨料砖和砌块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一般是依据企业

标准或参考现行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所以，再生骨

料砖和砌块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可以根据企业所

依据标准情况而定。放射性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材料

放射性核元素限量》（ ）规定执行。

6.5 再生路面混合料

由于再生路面混合料在高等级道路路面使用的实

际工程应用较少，数据相对较欠缺，为保证道路工程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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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及耐久性，规定暂不适用于城市快速路的路面。

公路各等级道路用原材料可参照本标准执行；

本节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的颗粒组成、性能指

标等相关数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

施工技术规范》（ ）的相关规定；相关试验结果

表明，粒径在 以上的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的混

凝土石含量、压碎指标、杂物含量对混合料强度有明显的

影响。当再生级配骨料（集料）中混凝土和石块类材料的

比例高于 时，骨料（集料）的压碎指标及混合料强度

优势明显。

配制水泥稳定混合料的水泥掺量及配制石灰粉煤

灰稳定混合料的石灰粉煤灰掺量应通过无侧限抗压强度

试验结果确定，当选用 类再生级配骨料配制混合料时其

掺量应提高 ；由于再生骨料吸水率大，其最佳含水率

在 ，明显高于普通混合料。振动碾压过程中，骨

料中吸附的大量水分会部分析出，导致碾压出水或不易压

实，所以在碾压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碾压含水率，以最佳含

水率为基准上下浮动 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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